
常州外国语附属双语学校 

2026 年秋学期新生招生简章 

 
 

根据《义务教育法》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和《常州市教育局

关于做好 2026 年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

现将我校 2026 年秋学期招生简章通告如下： 

一、招生对象 

小学部招生对象：2020 年 8 月 31 日及以前出生的本市户籍

适龄儿童和现居住在本市的外省市户籍、外国籍适龄儿童。 

初中部招生对象：有本市小学学籍的或在外市就读有本市户

籍的 2026 届小学毕业生，外国籍适龄学生。 

二、招生计划 

小学部：90 人，初中部：100 人，小学部直升初中部计划 40

人。 

三、招生办法 

（一）报名方式 

1.小学部报名 

7 月 1 日-7 月 3 日，完成“常州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信息管

理系统”信息采集的适龄儿童，在招生入学系统中由监护人为其

自主报名。 

其他适龄儿童父母,在 7 月 1 日-7 月 3 日（上午 8:30－

11:30，下午 2:00－5:00）期间，须携带有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



一份到我校报名。有关材料包括：（1）家庭户口本；（2）父母

在我市的居住证；（3）港澳台居民居住证；（4）港澳居民来往

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；（5）外国护照。 

每位学生限报一所实施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的小学，违反规定

者取消其报名资格。7 月 3 日下午 5:00，报名截止。 

2.初中部报名 

5 月 27 日-5 月 29 日，完成“常州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信息

管理系统”信息采集的学生，在招生入学系统中由监护人为其自

主报名。 

其他小学毕业生，携带有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，直接到

我校办理报名手续。有关材料包括：（1）家庭户口簿；（2）父

母在我市的居住证；（3）港澳台居民居住证；（4）港澳居民来

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；（5）外国护照；（6）

就读小学出具的学籍卡。 

每位学生限报一所民办初中，违反规定者取消其报名资格。

5 月 29 日下午 5:00，报名截止。 

3.所有有意愿就读我校的学生都应参加报名。 

（二）录取方式 

1.小学部录取 

7 月 14 日，如小学部我校报名人数不超过招生计划数时，

我校将录取全部报名学生并在校园网公布录取学生名单。 

7 月 14 日，如小学部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，将实行

电脑随机派位录取。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结束后的当日，我校在校



园网公布录取学生名单。 

2.初中部录取 

6 月 12 日，如初中部我校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时，将

实行电脑随机派位录取。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结束后的当日，我校

在校园网公布录取学生名单。如报名人数没有超过招生计划数时，

我校将录取全部报名学生并在校园网公布录取学生名单。 

四、收费标准 

根据《常州外国语附属双语学校 2026-2027 学年收费政策》

精神和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相关要求，2026 年秋学期学费：小

学部 60000 元/学期，初中部 69000 元/学期，住宿费：4650 元/

学期。 

五、基本保障 

我校录取工作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。 

（一）在学校理事会的领导下，成立由校行政及相关职能部

门成员组成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按规定实施招生的各项工作。 

组长：李亚男 

组员：黄永涛、韩月芳、陆研 

（二）在学校理事会的领导下，成立纪检小组，负责监督招

生工作的全过程。 

组长：于正虎 

组员：闫柯、代天旺、王梨萍 

六、招生咨询 

联系人：陈老师，咨询电话：0519-86921160。 



七、温馨提示 

1.被我校正式录取的学生，就读期间原则上不能转回公办学

校就读。请家长和学生慎重报名。 

2.双胞胎（多胞胎）子女报名我校的，监护人可携带户口簿、

出生证等材料，在规定报名时间内，到我校现场申请“双胞胎（多

胞胎）绑定”参加电脑随机派位。我校在公布报名名单时，同时

公布双胞胎（多胞胎）绑定名单。若绑定电脑派位，双胞胎（多

胞胎）作为一个号参加电脑随机派位，将同时派中或同时派不中。

若家长不申请，双胞胎（多胞胎）将与其他普通学生一样分别参

加电脑派位。 

3.6 月 30 日前，未被我校初中部录取的学生，由教育行政

部门安排到学区初中入学。已经电脑随机派位录取但放弃入学资

格的学生，待当地招生录取结束后，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。 

4.7 月 15 日，未被我校小学部录取的学区儿童，到学区小

学办理报名材料审核。 

5.在招生入学系统中完成报名我校的学生，如有“长幼随学”

需要，应在 5 月 29 日前（初中部）或 7 月 3 日前（小学部）通

过招生入学系统提出相关申请。审核时提供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、

判定同一家庭多孩子女所需要的其他佐证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。

符合“长幼随学”政策的学生，在有空余学位的前提下，我校将

安排符合“长幼随学”政策的学生入校就读。 

八、监督电话 

学    校：0519-86920345（校长室）； 



责任督学：13861286015（小学部）、13915092928（初中部）； 

区教育局：0519-85127250（基教处）、0519-85127833（督

导处）。 

九、本方案解释权属常州外国语附属双语学校。 

 

常州外国语附属双语学校 

2026 年 5 月 26 日 

 


